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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

第 W142 号委员提案的答复 

  

尊敬的王化委员： 

非常感谢您对我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关心和

关注，您在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大力支

持白城市民族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建议》（第W142 号）收

悉，我委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，建立分管领导负责、专

门处室统筹、具体人员承办的“三级负责制”，细化具体

任务，采取定责任人、定承办要求、定办结时间的“三

定”措施，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办理工作。制定专题调研方

案，由分管领导带队开展调研。积极沟通、协调省发改

委、省文旅厅、省畜牧局、省农业农村厅等协办部门，针

对对策建议进行了对口回复。经认真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

下： 



白城市，位于吉林省西北部，嫩江平原西部，科尔沁

草原东部，是个多民族散居地区，有 8 个民族乡，8 个省级

民族村寨。近两年，省民委投入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

金（少数民族发展任务）1547 万元，支持德顺乡洮河村排

水沟建设、呼和车力蒙古族乡玉米制种产业配套设施建

设、通榆县向海乡复兴村肉牛养殖园区二期建设扩建（育

肥牛养殖园区）等 20 个项目建设；投入少数民族发展补助

资金 283 万元，支持洮北区瑞光街道新村社区铸牢中华民

族共同体意识筑基工程、镇赉县蒙古族中学校铸牢中华民

族共同体意识筑基工程体验馆试点建设、洮南市呼和车力

蒙古族乡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栏等 20 余个活动的开展与项目

建设；投入 480 万元，支持洮南市呼和车力蒙古族乡立业

村、胡力吐蒙古族乡育林村、莫莫格蒙古族乡乌兰昭村、

通榆县向海蒙古族乡乌兰塔拉村 4 个村实施民族村寨提升

工程。 

接下来，我委将继续以民族乡、民族村寨为抓手，加

强对白城市地区民族工作的指导与支持，突出改善少数民

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，提高各民

族的凝聚力、向心力，巩固和发展平等、团结、互助、和

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 

一、强化政策指导，加大资金支持 

省农业农村厅按照中央和省级衔接资金管理政策要

求，指导白城市严格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，落实资金项目



审批权限下放到县级要求，强化县级管理责任。各县市围

绕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，解决巩固拓展脱贫攻

坚成果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短板弱项和突出问题，

优化资金使用方式，创新项目实施管理，不断提升资金效

益。2021 年以来，各县市累计实施产业发展、农村基础设

施等各类巩固脱贫成果项目 570 余个。脱贫人口收入实现稳

定增长，2023 年各县市脱贫人口收入均达到 15000 元以

上，增幅达到 15%以上，未出现整村、整乡返贫现象；按

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

成果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，结合工作职能，不

断加大对白城地区的衔接资金支持力度，持续支持其巩固

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动力。2

021 年以来，累计安排中央和省级衔接资金（巩固拓展脱贫

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）22.6 亿元，占全省总量的 21.

4%，其中 2024 年已安排 58452 万元，占全省 19.88%，资

金支持总量持续排在全省各市州首位。 

下一步，省农业农村厅将继续对白城地区给予资金政

策支持，强化业务指导，督促各县市围绕不发生规模性返

贫底线任务，持续优化衔接资金使用，切实发挥财政资金

“四两拨千斤”作用，不断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

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迈上新的台阶、取得新成效。 

二、突出等级评定，多元点位开花 



省文旅厅以农业为基础、农民为主体、乡村为单元，

积极发展农耕文明厚重、乡村文化浓郁、民俗风情多彩、

生态资源良好的美丽休闲乡村。2023 年配合省农业农村厅

认定省级美丽乡村 17 个，向农业农村部成功推荐洮北区德

顺蒙古族乡乌兰图嘎村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8 个；开展非

遗工坊建设、省级非遗传承基地和传习所申报、A级乡村旅

游经营单位和丙级旅游民宿评定等工作。目前，已将白城

市大安老窖酒传统酿造技艺生产性保护基地列入省级非遗

工坊，已将白城市美术馆姜氏布贴画、通榆县非物质文化

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乌力格尔、闯关东年画、镇赉县柳编

等传习所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，已将 52 家乡村

旅游经营单位评定为A级，其中洮北区兀良哈民宿旅游合作

社为 4A级、向海乡向海屯绿色农家院为丙级旅游民宿；

“十四五”以来，省发改委通过实施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

程，争取并下达中央预算内资金 1200 万元，支持大安牛心

套保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展示设施建设。协助白城地区申请

地方政府专项债，已累计发行债券资金 8.75 亿元，支持长

白山抗战遗址保护利用工程等 9 个项目建设。 

下一步，省文旅厅将持续挖掘乡村、民俗、生态等旅

游资源，开展好吉林省民族非遗传承人非遗和旅游融合发

展培训，指导各地开展好A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、丙级民宿

评定工作，对符合条件的新评 4A级以上乡村旅游经营单位

兑现一次性奖补；加强对各地文旅项目工作的指导和服

务，协调白城市文旅部门推动铁路文化旅游区、胡力吐深



溪里生态旅游度假区、吴俊升商业大楼展陈提升工程、镇

赉县如家酒店等文旅项目建设。 

三、增加科技赋能，统筹企业带动 

省畜牧业管理局自“秸秆变肉”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

程实施以来，按照省委、省政府部署要求，聚焦新增百万

头肉牛饲养量和屠宰量倍增“双突破”目标，坚持从三产

切入，做大做强市场营销环节，激活二产屠宰加工业扩量

提质，带动一产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，全力构建肉牛产业

生态网链，努力将肉牛产业打造成乡村 振兴和富民强省的

支柱产业、幸福产业、希望产业，我省肉牛产业发展取得

了突破性进展。省政府密集出台了“牛十条”等政策性文

件，累计投入政策资金 14.6 亿元。为提振养殖主体发展信

心，实施免费冻精政策，供养牛户自由选择、免费使用，

在全省范围内推广茎穗兼收政策，支持存栏千头以上肉牛

大村建设“菌酶协同”秸秆发酵饲料示范点。为调动肉牛

屠宰企业 2 生产积极性，对年度新增屠宰量 1 千头以上的

企业，分四档给予 200 元、300 元、400 元、500 元奖励。

有效组织银企对接，省农信社、省建行等 9 家金融机构联

合发出《吉林省金融机构支持肉牛产业发展一致行动声

明》，承诺保持原有政策，不降保额、不提利率，不断

贷、不抽贷。目前，全省政策性保险在保牛只 164 万头，

肉牛活体抵押贷款余额 75 亿元。组建了吉林省科技强牧

联盟，成立了肉牛产业专家技术委员会，集成推广肉牛养



殖 10 大主推技术、10 种典型模式和 10 项技术标准。组建

了吉林省肉牛种业创新中心和延边黄牛种业创新中心。全

省建成国家级种公牛站 5 个、核心育种场 4 个。3 家企业

（全国 7 家）入选“国家 种业阵型企业”，位居全国第一

位。建立项目企业包保服务机制，省级抽调 24 人组成 9 个

服务督导组，市县抽调 125 人组 成 22 个服务包保组，深

入 39 个县（市）、32 个乡镇，边调研督导、边解决问题、

边传导压力。 

因地制宜、分区施策，布局建设种源繁育体系、育肥

养殖和饲草供应体系、屠宰和精深加工体系、冷链物流体

系、科技研发和品牌推广体系，在全省范围内形成差序发

展、协同有效的肉牛产业链空间格局。“十四五”以来，

省发改委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、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白城

地区发展种养殖业。其中，支持洮南市 6000 万元用于玉米

单产提升工程；支持大安市专项债资金 2000 万元用于肉牛

产业发展。 

 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

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2024 年 5 月 11 日 


